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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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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于2016年11月首次发布，本次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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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林、刘勃、曹力、王昊雨、张云、赵琳、王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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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智能驾驶是汽车产业的重大进步。智能驾驶的终极目标之一是无人驾驶，或者称之为全自动驾驶、

机器驾驶或机器人驾驶、人工智能驾驶等等。智能驾驶也包含半自动驾驶（部分自动驾驶），以及驾驶

辅助、主动安全、人机双控双驾等智能驾驶技术应用，总之，这些说法都是对智能驾驶技术水平的不同

描述。 

智能驾驶技术使人们出行更经济、交通更高效、出行更安全。智能驾驶也将推动交通法规、交通指

示、交通保险的适应性变革，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车辆共享推向更高层次。 

智能驾驶水平的差异也使得相关车载电子系统的技术架构、用户体验、安全体系及测试规程都有一

定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区分有益于实现汽车产业在不同智能驾驶水平上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应用经验积

累，有益于交通法规、交通指示、交通保险的渐进式的适应性变革。在此过程中，智能驾驶水平的定义

和区分是必要的工作。而智能驾驶水平的定义和区分，也为智能驾驶技术的发展设定了阶段性目标。 

智能驾驶技术的实现可能会包含多种技术的集成，包括一些特定场景的自动驾驶技术（例如

ACC\LSF\LKAS\AEB 等）、合作式智能交通技术（C-ITS）、车载信息技术（Telematics）等等。本标准不

对实现技术做出特别的规定和限制，并尽可能兼容目前已经存在的所有成熟的智能驾驶相关技术内容。 

本标准是智能驾驶相关标准的基础性标准之一，为更大范围内的智能驾驶的标准体系的规划和编制

提供统一的基础。 

为了保持标准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各使用者在采标过程中，及时将对本标准规范的意见及建议函

告编写单位，以便修订时研用。  

地址：北京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 18 号佳程广场 B 座 3 层，邮编：100027，邮箱：Bo.Liu 

@bm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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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驾驶分类和分级 

1 范围 

本标准定义了智能驾驶系统与车辆的分级规则，不同等级的智能驾驶的技术差异与功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驾驶汽车设计与生产厂商、汽车电子产品供应商、智能驾驶汽车分销商、智能驾

驶汽车联网服务运营商、道路与高速路管理机构、交通管理部门等相关机构和企业在设计、购买、评测、

使用智能驾驶汽车以及处理相关交通事件时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730.1-2001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驾驶操作 driving operation  

操作一辆车在路面交通中行驶所需的全部实时性操作。 

3.2  

智能驾驶系统 intelligent driving system  

通过硬件和软件的配合，能对车辆执行部分或全部驾驶操作的系统（无论是部分工况还是全工况）。 

智能驾驶系统可以由多个系统组件或子系统组成。系统组件是系统可以拆分的组成部分，子系统是

可以实现部分功能的组成部分。智能驾驶子系统应包含实现特定工况驾驶功能的驾驶子系统，和进入最

小风险状态的安全子系统。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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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 drive 

在位于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公共或私人道路上的驾驶操作的统称。 

3.4  

驾驶模式 driving mode 

适用于特定驾驶场景（工况）、特定技术、特定的驾驶偏好的标准化（规范）的驾驶操作方式。 

3.5  

人类驾驶员 human driver 

指有驾驶技能并通过驾驶资质认证的人。 

注：在装备了智能驾驶系统的车辆中，在必要的情况下，允许人类驾驶员从智能驾驶系统接管驾驶操作。 

3.6  

最小风险状态 minimal risk condition 

一种低风险的机动车运行状态，作为智能驾驶系统的自动应急手段，当存在交通事故风险、系统或

人类驾驶员出现错误或故障时，合理的响应请求，管控驾驶操作，使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最低。 

最小风险状态根据交通工况及环境、错误或故障的种类和程度不同而不同。最小风险状态可以最终

自动停止车辆，理想状态下将车辆停在机动车道以外（如果可能）。 

3.7  

监视 monitor 

为了能够执行驾驶操作，对路面目标、事件进行检测、识别、分类和响应准备的一系列活动或自动

化的过程。 

在驾驶没有配备智能驾驶系统的车辆时，人类驾驶员通过视觉观察路面情况执行驾驶操作时，可能

会执行一些其它的操作要求视线短暂的离开路面（例如，调整空调，看路牌，开收音机等）。所以对于

人类驾驶员来说，监视行为不需要眼睛一直盯着路面。 

3.8  

机动车辆 motor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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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动力驱动，具有四个或四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牵引

载运人员和(或)货物及其他特殊用途。本术语还包括：a)与电力线相联的车辆，如无轨电车；b)整车整

备质量超过400kg的三轮车。（来源：GB/T 3730.1—2001） 

3.9  

干预请求 request to intervene  

由人类驾驶员向智能驾驶系统发出的请求，要求人类驾驶员立即接管或继续驾驶操作。 

3.10  

驾驶环境 driving environment 

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在系统或人类驾驶员感知范围内的车辆外部周边的所有静止或移动的事物所构

成的实时变化的场景的统称。 

3.11  

系统驾驶 system driving 

由智能驾驶系统进行的驾驶操作。 

3.12  

合作式智能交通 Co-operativeITS 

通过车辆之间和车辆与路侧系统的实时数据交换，在交通过程中实现包括避撞等主动安全和智能驾

驶功能的交通服务系统。 

3.13  

驾驶工况 driving conditions 

在具体道路与路面条件下、在具体天气情况与邻近车辆驾驶情况下、在遵守车辆所在道路的交通法

规约束的情况下，实现特定驾驶目标和完成特定驾驶操作过程的条件。 

驾驶工况是对驾驶过程和驾驶环境的数字化描述。 

驾驶工况分分为基本工况和特殊工况。基本工况是指在正常的道路与路面条件、天气情况与邻近车

辆驾驶情况下的驾驶工况。特殊工况是指在非正常的道路与路面条件、天气情况与邻近车辆驾驶情况下

的驾驶工况。例如：行驶道路上发生路面塌陷、水淹，出现台风、龙卷风、沙尘暴等极端天气，邻近车

辆恶意阻挡驾驶路线等恶劣驾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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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能驾驶的分级 

智能驾驶的分级，见表1。 

表1 智能驾驶的分级 

级别 级别名称 级别定义 

0 无智能 任何时候所有的动态驾驶操作都是由人类驾驶员完成,即使驾驶员在某些

情况下得到了来自告警系统的提示。 

1 驾驶员辅助 特定场景（工况）下由驾驶员辅助系统根据实际情景完成车辆横向或者纵

向控制的操作，由驾驶员完成其他驾驶操作。 

2 部分智能驾驶 特定场景（工况）下由驾驶员辅助系统根据实际情景完成车辆横向和纵向

控制的操作，由驾驶员完成其他驾驶操作。 

3 高度智能驾驶 特定场景（工况）下所有的驾驶操作都是由智能驾驶系统完成，同时人类

驾驶员能够随时接管驾驶任务或在被要求进行干预的时候响应干预接管

驾驶任务。 

4 完全智能驾驶 特定场景（工况）下所有的驾驶操作都是由智能驾驶系统完成，即使人类

驾驶员无法在被要求进行干预的时候接管驾驶任务，系统仍然能够保证车

辆和乘员的安全。 

5 全工况智能驾驶 在所有已知工况下能够实现智能驾驶。这里的智能驾驶包括在恶劣环境下

进入最小风险状态，而不是继续前往目的地的驾驶操作选择。 

表 1 中所描述的每一级别的定义描述的是最小能力要求而不是最大能力要求。 

注：表中所述的系统指的是智能驾驶系统（包括驾驶员辅助系统、主动安全和其他自动驾驶系统）。 

5 智能驾驶分级所依赖的要素 

将智能驾驶车辆按照表 1 中定义的级别进行分类时，需要依据表 2 中定义的元素进行判断。 

表2 分级判断要素 

级

别 

级别名称 对车辆的纵向和

横向控制 

对环境的感知 

 

应急接管 智能驾驶工况 

0 无智能 人类驾驶员 人类驾驶员 人类驾驶员 无 

1 驾驶员辅助 人类驾驶员和智

能驾驶系统 

人类驾驶员为主 人类驾驶员 部分 

2 部分智能驾驶 智能驾驶系统 人类驾驶员为主 人类驾驶员 部分 

3 高度智能驾驶 智能驾驶系统 智能驾驶系统为主 人类驾驶员（可选） 部分 

级

别 

级别名称 对车辆的纵向和

横向控制 

对环境的感知 

 

应急接管 智能驾驶工况 

4 完全智能驾驶 智能驾驶系统 智能驾驶系统为主 系统 部分 

5 全工况智能驾驶 智能驾驶系统 智能驾驶系统 系统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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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所述的系统指的是智能驾驶系统（包含驾驶员辅助系统）。对环境的感知包括车载系统感知

和路侧设备感知，通过车车通信和车路通信，实现智能驾驶系统对多源信息的集成和融合，这是构成合

作式智能交通服务的一部分。 

6 人类和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角色定义 

各个级别中人类驾驶员和系统的角色，见表3。 

表3 各个级别中人类驾驶员和系统的角色 

级

别 

级别名称 人类的角色 智能驾驶系统的角色 智能基础设

施的角色 

控制权的切

换 

0 无智能 1)感知驾驶环境 

2)执行驾驶操作（转向，加减速） 
1）可能提供告警信息 1)向驾驶员

提供驾驶环

境信息,驾

驶员决策 

1）无切换，

车辆始终由

驾驶员控制 

1 驾驶员辅助 1)感知驾驶环境 

2)执行转向操作或者加减速操作 

3)不间断的监视由驾驶辅助系统执

行的驾驶操作 

4)决定激活和关闭驾驶辅助系统的

时机，除了系统在紧急情况下的自动

介入。 

5)在需要的时候立刻接管 

1)系统启动时，替代驾驶员执

行部分驾驶操作（纵向或者横

向） 

2)驾驶员可以接管车辆并关

闭驾驶辅助系统 

1) 向驾驶

员提供驾驶

环境信息,

驾驶员决策 

1)有切换 

 

2 部分智能驾

驶 

1)感知驾驶环境 

2)不间断的监视由部分智能驾驶系

统执行的驾驶操作 

3)决定激活和关闭部分智能驾驶系

统的时机，除了系统在紧急情况下的

自动介入。 

4)在需要的时候立刻接管 

1)系统启动时，替代驾驶员执

行纵向和横向车辆控制操作。 

2)请求驾驶员接管车辆,并关

闭部分智能驾驶系统 

3）驾驶员可以接管车辆强行

切换 

1) 向系统

和驾驶员提

供驾驶环境

信息,支持

系统决策。 

1)有切换 

 

3 高度智能驾

驶 

1)决定激活智能驾驶的时机 

2)根据情况要求，可以接管驾驶操作 

3)可以主动关闭高度智能驾驶系统  

1)系统启动时，负责感知驾驶

环境。 

2)只许可在满足设计要求的

特定条件被激活。 

3) 系统启动时，替代驾驶员

执行转向和加减速操作。 

4)请求驾驶员接管，并留出足

够的时间让驾驶员接管，然后

才关闭高度智能驾驶系统。 

5)在某种特殊的，有限制的情

景下，如果驾驶员无法接管，

将车辆操控进入最小风险状

态 

6)如果驾驶员的立即接管可

能危害到安全时，可以延迟关

闭高度智能驾驶系统 

1）向系统和

驾驶员提供

驾驶环境信

息,支撑车

载系统决策

与数据融合 

1)有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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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个级别中人类驾驶员和系统的角色（续） 

级别 级别名称 人类的角色 智能驾驶系统的角色 智能基础设

施的角色 

控制权的切

换 

4 完全智能驾

驶 

1)决定激活智能驾驶的时机 

2)如果情况要求，要在规定时间

内接管驾驶操作 

3)可以主动关闭高度智能驾驶

系统 

4)在这个级别的智能驾驶的某

些功能可以不需要人类驾驶员

在车内 

1)系统启动时，负责感知驾驶

环境。 

2)只许可在满足设计要求的

特定条件被激活。 

3) 系统启动时，替代驾驶员

执行所有驾驶操作 

4)当设计条件不再满足时，主

动请求关闭智能驾驶系统 

5)只有人类驾驶员接管后，才

真正关闭高度智能驾驶系统 

6)如果驾驶员无法接管，将车

辆操控进入最小风险状态 

7)如果驾驶员的立即接管可

能危害到安全时，可以延迟关

闭高度智能驾驶系统 

1）向系统和

驾驶员提供

驾驶环境信

息,车载系

统决策 

1)有切换 

 

5 全工况智能

驾驶 

1)决定激活智能驾驶的时机 

3)可以主动关闭高度智能驾驶

系统 

4)在这个级别的智能驾驶可以

不需要人类驾驶员在车内 

1)系统启动时，负责感知驾驶

环境。 

2)系统启动时，替代驾驶员执

行转向和加减速驾驶操作 

3)人类驾驶员接管后，或者到

达目的地以后，才关闭高度智

能驾驶系统 

4)如果智能驾驶系统发生故

障，将车辆操控进入最小风险

状态 

5)如果驾驶员的立即接管可

能危害到安全时，可以延迟关

闭高度智能驾驶系统 

 

1）向系统和

驾驶员提供

驾驶环境信

息,车载系

统决策 

1)有切换 

 

 

表4 各个级别中人类驾驶员和系统的角色以及车辆控制权的切换 

级别 级别名称 对车辆的横向 

和纵向控制 

对环境的感知 安全状态 驾驶操作后

备角色 

智能驾驶能够实现的

驾驶工况 

0 无智能 人类驾驶员 人类驾驶员 N/A 人类驾驶员 无 

1 驾驶员辅助 人类驾驶员和系统 人类驾驶员 否 人类驾驶员 部分 

2 部分智能驾驶 系统 人类驾驶员 是/部分 人类驾驶员 部分 

3 高度智能驾驶 系统 系统 是 人类驾驶员 已知工况 50%以上 

4 完全智能驾驶 系统 系统 是 系统 100%(不含特殊情况) 

5 全工况智能驾

驶 

系统 系统 是 系统 全部（包括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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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同智能驾驶等级应用场景及驾驶模式 

7.1 级别 0 – 无智能 

任何时候驾驶操作都由人类驾驶员执行 

7.2 级别 1 – 驾驶员辅助 

特定场景下由驾驶员辅助系统根据实际情景完成车辆转向或者加减速的操作，由驾驶员完成其他驾

驶操作。 

驾驶模式 1：车道保持 

驾驶模式 2：在某些交通场景下，前车制动时，本车驾驶员由于疏忽或对前车状态及前车与自车的相对

运动关系估计不准确，有时候不能准确辨识碰撞风险，并且驾驶员存在一定的反应时间，当感知到风险

时，可能已无法避免碰撞，因此导致事故发生。装备主动控制车辆避撞系统(属于驾驶员辅助系统)的车

辆可用于缓解上述现象，该系统通过实时检测前方车辆，主动控制车辆避撞，从而达到减少追尾事故的

目的。 

驾驶模式 3：装备驾驶员辅助系统的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场景中，系统自动可以跟随前方车辆或沿车

道线行驶（加减速），但需要驾驶员控制转向系统。 

驾驶模式 4：装备驾驶员辅助系统的车辆在车库泊车场景中，系统可控制转向系统泊入（或泊出）车辆，

但需要驾驶员在系统提示下完成加减速操作。 

7.3 级别 2 – 部分智能驾驶 

特定场景下由一个或多个驾驶员辅助系统根据实际情景完成车辆转向和加减速的操作，由驾驶员完

成其他驾驶操作。 

驾驶模式 1：装备部分智能驾驶系统的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场景中，不换道时，系统可以控制车

辆沿着车道线在车道内行驶（系统控制车辆的转向与加减速）；换道时，系统可以控制在驾驶员的辅助

下更换车道（需要驾驶员决定换到时机，系统控制车辆转向与加减速） 

驾驶模式 2：装备部分智能驾驶系统的车辆在车库泊车场景中，系统可控制转向和加减速（驾驶员

需在车内），无需驾驶员操作既可以将车辆泊入或泊出停车位。 

7.4 级别 3 – 高度智能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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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场景下所有的驾驶操作都是由自动驾驶系统完成，同时人类驾驶员能够在被要求进行干预的时

候响应干预请求接管驾驶任务。 

高度智能驾驶由人类驾驶员启动,人类驾驶员在旅行过程中选择某个合适的点启动智能驾驶功能。

同时要求人类驾驶员能够在被要求进行干预的时候响应干预请求接管驾驶任务（例如：车辆或系统故障，

或驾驶条件发生变化） 

人类驾驶员不需要监视激活状态的高度智能驾驶系统的工作，但是需要随时准备接管驾驶任务，当

高度智能驾驶系统发出干预请求时，能立即接管驾驶操作。 

当高度智能驾驶系统发出警告（例如：干预请求）要求人类驾驶员接管驾驶操作时，必须给人类驾

驶员留有充分的反应时间，使得人类驾驶员能够从容的正确的响应。 

所谓人类驾驶员对干预请求的“正确”响应，是随着当时的场景的不同而不同（例如，转向，刹车，

车道保持等），但是普遍来说要做到及时、安全、和正确的驾驶操作。 

驾驶模式 1：装备高度智能驾驶系统的车辆在低速的交通拥堵场景下，进行完全的自动驾驶操作（转

向，加减速）。或者在高速公路上进行完全的自动驾驶操作（转向，加减速）。 

驾驶模式 2：装备高度智能驾驶系统的车辆在车库泊车场景中，系统可以控制转向和加减速，无需

驾驶员在车内（驾驶员可在车辆周围等可监视到车辆的地方），但需要驾驶员全程监视车辆泊入或泊车

情况。 

7.5 级别 4 – 完全智能驾驶 

特定场景下所有的驾驶操作都是由自动驾驶系统完成，即使在人类驾驶员无法响应干预请求接管驾

驶任务的时候，系统仍然能够完成驾驶操作，保证车辆和乘员的安全。 

完全智能驾驶由人类驾驶员启动,人类驾驶员在旅行过程中选择某个合适的点启动智能驾驶功能

（例如: 人类驾驶员在特定驾驶模式下，高速公路上，启动完全智能驾驶系统）。同时要求人类驾驶员

能够在被要求进行干预的时候响应干预请求接管驾驶任务（例如：车辆或系统故障，或驾驶条件发生变

化） 

人类驾驶员不需要监视激活状态的完全智能驾驶系统的工作，但是一般来说需要随时准备接管驾驶

任务，当完全智能驾驶系统发出干预请求时，能立即接管驾驶操作。 

完全智能驾驶系统应该提前几秒警告人类驾驶员接管驾驶操作(即,发出干预请求)。但是如果人类

驾驶员无法接管驾驶操作，完全智能驾驶系统要能够自动将车辆带入最小风险状态。这种能够自动将车

辆带入最小风险状态的能力是高度智能驾驶和完全智能驾驶之间的唯一区别。 

驾驶模式 1：装备完全智能驾驶系统的车辆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完全自主地执行代客泊车的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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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技术上来说，不需要人类驾驶员出现在车内） 

驾驶模式 2：装备完全智能驾驶系统的车辆完全自主地在机动车道上或高速公路上进行驾驶操作。

（技术上来说，需要人类驾驶员出现在车内，人类驾驶员在车辆进入或离开机动车道或高速公路时执行

驾驶操作） 

驾驶模式 3：装备完全智能驾驶系统的车辆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完全自主地运行在一条事先指定

的路线上，(例如,校园巴士按指定路线往返于不同校区)，自主完成所有驾驶操作。（因为是运行在事先

指定的路线上，技术上来说，不需要人类驾驶员出现在车内） 

7.6 级别 5 – 全工况智能驾驶 

在全工况智能驾驶能够无条件的在所有时间执行所有驾驶操作。最低要求在所有人类能够驾驭的道

路和环境条件下，全工况智能驾驶都能够执行所有驾驶操作，包括在严重的车辆或系统故障时，或者其

它紧急情况下，自动将车辆带入最小风险状态的能力。 

人类驾驶员不需要监视激活状态的完全智能驾驶系统的工作。 

当全工况智能驾驶系统到达其能力的极限时，能够自动将车辆带入最小风险状态。 

驾驶模式 1：一辆装备全工况智能驾驶系统的车辆,一旦被指定了目的地, 不管路途中的交通状况如

何，在正常的天气条件下，能够在行驶全程完全由系统自主的在公共道路上安全的执行并完成驾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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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其他标准分级对照表 

A.1 本标准与其他标准分级对照表 

在三级以上的智能驾驶级别上，只要安装了人工驾驶系统，都可以在行驶途中切换为人类驾驶，

从而由人类驾驶员承担全部驾驶责任。这个功能实际上含义是，允许高等级智能驾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可以切换到低等级智能驾驶状态。而在目前已经发布的分级标准中，各个智能驾驶等级上的定义有细

小的差异。 

本标准在不同智能驾驶等级与其他标准的定义上的差异见表 5。 

表5 本标准与其他标准分级对照 

级别 本标准 SAE J3016 BASt
1
 NHTSA

2
 

0 无智能 没有自动控制 驾驶员 没有自动控制 

1 驾驶员辅助 驾驶员辅助 辅助 具体功能自动控制 

2 部分智能驾驶 部分自动控制 部分自动控制 复合功能自动控制 

3 高度智能驾驶 有条件的自动控制 高度自动控制 有限的自动驾车控

制 

4 完全智能驾驶 高级自动控制 全自动控制 全自动自动驾驶车

控制 5 全工况智能驾驶 全自动控制 （没规定） 

注 1：BASt Germany Federal Highway Research Institute 德国国家高速公路研究院 

注 2：NHTSA 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在 2013 年 5 月 30 日

发布“涉及自动驾驶车辆政策的初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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